[bookmark: _GoBack]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外贸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各乡镇人民政府，大路坝区工委，咸丰工业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我县外贸企业调整结构、扩大规模，加快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促进全县外贸回稳向好，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贸回稳向好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27号）和《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省外贸回稳向好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6〕30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加大考核奖励力度。县财政设立外贸出口奖励专项资金，对当年出口创汇排名前三位的生产企业以及取得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部门备案、卫生注册和登记的企业给予奖励。

　　二、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生产企业当年每实现出口额1美元，县财政给予人民币0.06元补贴；贸易企业当年每实现出口额1美元，县财政给予人民币0.035元补贴。出口补贴根据海关统计数据，由企业申报，县商务局审核，按程序报县政府审批后按季度发放。

　　三、加大企业培育力度。积极为出口企业争取各类商务项目扶持资金，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注重引进先进制造、高新技术、有出口潜力的企业落户。加强外贸企业人才培训，提升企业自营出口能力。

　　四、加大出口退税力度。优化出口退税流程，提高出口退税审核效率，做到限时办结，确保企业及时足额取得出口退税款。

　　五、加大组织领导力度。成立外贸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公室、县发改局、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县工商局、县质监局、县国税局、县经信局、县农业局、县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商务局，县商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建立外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开展经常性的工作交流和协商，研究工作举施，解决发展问题。

　　六、本意见所涉条款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

　　七、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二年。
咸丰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5日印发

